附件1

地质资料使用申请表
	   申请单编号
	
	申请时间
	

	借阅单位
	
	《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证书》编号
	

	单位地址
	

	经办人姓名
	
	经办人身份证号
	

	经办人手机号
	
	电子邮箱
	　

	项目名称及来源

（没有项目的说明工作内容）
	

	工作区范围

（说明申请资料的工作区范围）
	

	地质资料数量
	       档       件，清单另附。

	单位
承诺
	一、经核实，所申请的资料均在工作区范围内，本单位对所提供申请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二、本单位申请的资料严格按照本表中填写的用途使用，不向第三方提供，不以任何形式在互联网上传播。

经办人签字：            《证书》联系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
	1.申请单编号由收单的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填写。

2.申请借阅复制涉密地质资料，需要《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证书》联系人签字、填写《证书》编号、加盖本单位公章。

3.独份纸质地质资料不外借，可复印或扫描。


申请资料清单格式

	档号
	件号
	资料名称
	密级

	
	
	
	

	
	
	
	

	
	
	
	

	
	
	
	

	
	
	
	

	
	
	
	


附件2

控制使用范围地质资料利用承诺书

（单位用户版）

我单位承诺：

借阅的控制使用范围地质资料，仅在本单位按申请并经批准的用途使用，不扩大知悉范围，不向第三方提供，不以任何形式在互联网上传播。

 使用完成后，参照国家相关规定予以销毁，并保留销毁记录。 

违反上述承诺，本单位愿承担一切责任和法律后果。 

使用方（盖章）： 

经办人（签字）：

 日期：

控制使用范围地质资料利用承诺书

（个人用户版）

 本人承诺： 

借阅的控制使用范围地质资料，本人按申请并经批准的用途使用，不向第三方提供，不向第三方提供，不以任何形式在互联网上传播。

使用完成后，参照国家相关规定予以销毁，并保留销毁记录。 

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承担一切责任和法律后果。 

承诺人（签字）：

日期：

附件3

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证书申请书

	借阅复制涉密地质资料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借阅复制涉密地质资料单位联系人
	姓　名
	
	电话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姓　名
	
	电话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传　真
	

	借阅

复制

涉密

地质

资料

单位

承诺
	一、本单位涉密地质资料存放设施与条件符合国家保密、消防及地质资料管理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并建立了完善的涉密地质资料保密管理制度。

二、本单位严格按国家保密法律法规的规定保管、利用所借阅复制来的涉密地质资料，按申请时的用途使用,不向第三方传播,对因利用本单位借阅复制来的涉密地质资料造成泄露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接受并配合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或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检查。

三、本单位严格保管《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证书》（以下简称《证书》），不给无权借阅复制和使用涉密地质资料的人员使用《证书》，对因保管《证书》不严而造成泄露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四、本申请书所列联系人为《证书》保管人和对外确认本单位可借阅复制涉密地质资料人员的负责人。

五、本单位对所提供的申请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单位盖章）

                   二〇    年   月    日 



附件4

《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证书》联系人

法定代表人委托书

兹委托      同志为                       (单位)联系人，负责我单位借阅利用涉密地质资料的资格审查工作，委托期从20   年  月  日至20   年  月  日。                                                

特此委托。

委托人：（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亲笔签名）：

联系电话（手机）：

通讯地址：

E-mail :

	联系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

正  面


	联系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

背  面


附件5

涉密地质资料使用许可协议书

本使用许可协议仅赋予使用方享有本协议所明确规定范围与用途的涉密地质资料的使用权。本许可协议为不可转让和非独占的。本许可协议由许可协议文本、附表及附件组成。

第一条 使用方的责任与义务
（一）使用方仅限于在申请使用的规定范围与用途内使用提供方所提供的涉密地质资料，不得扩展到其他领域或单位。

（二）使用方对被许可使用的涉密地质资料无传播、出版、翻译成其它语言等权利，不具备向第三方提供涉密地质资料的权利。

（三）使用方需根据涉密地质资料的密级，按国家有关保密法律法规要求，采取有效的保密措施，严防泄密。

（四）使用方应按涉密资料销毁的相关规定，销毁所申请使用的涉密地质资料。

（五）使用方法定代表人应指定本单位联系人，负责本单位使用涉密地质资料的审查与利用工作。使用方应及时将所指定的联系人的相关资料提供给提供方备案，具体包括：法定代表人对联系人签署的委托书（见附件5），委托书需要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联系人的联系方式、身份证复印件及亲笔签名。

（六）使用方的有关人员申请使用涉密地质资料，需持本单位联系人签字的介绍信办理借阅复制手续，介绍信上应注明使用地质资料的范围、用途及借阅人员身份证号。

（七）使用方法人或联系人发生变更时，应及时通知提供方，并在发生变更后30日内，办理相关的变更手续。

第二条 提供方的责任与义务
（一）提供方所提供的涉密地质资料清单及许可的范围与用途等见附表。提供方在向使用方提供涉密地质资料时，同时提供涉密地质资料的相应数据说明和使用说明。使用方自己负责安装与使用。技术培训、数据更新需与提供方另行签订协议。

（二）提供方保证所提供的涉密地质资料来源的合法性。提供方不因该资料本身的瑕疵而对使用方所造成的任何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三）提供方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退货诉求。

（四）提供方依据本协议向使用方发放与其关联的《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证书》（以下简称《证书》），作为本协议规定的许可权行使的凭证。
第三条 违约条款
（一）使用方在使用涉密地质资料中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规定，其使用权无条件终止，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使用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约定，提供方有权收回其所提供的地质资料及相关资料，使用方不能保留任何拷贝或使用基于该地质资料开发的任何成果，并需赔偿因违约侵权给提供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同时对由此产生的一切非经济后果负全部责任。

第四条 有效期限
（一）本协议有效期以关联的《证书》有效期为准。

（二）依据关联的《证书》借阅的地质资料受本协议约束。

（三）依据关联的《证书》借阅地质资料的所有过程文件作为本协议的附表、附件。

第五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六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提供方（盖章）：
	使用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  期：
	日  期：

	
	

	协议签订地点： 海南省海口市南沙路66号


附件6

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

证　书

证书编号：〔琼〕×××号

海南省地质资料馆

年  月  日

《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证书》申请书

	借阅复制涉密地质资料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借阅复制涉密地质资料单位联系人
	姓　名
	
	电话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姓　名
	
	电话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传　真
	

	借阅

复制

涉密

地质

资料

单位

承诺
	一、本单位涉密地质资料存放设施与条件符合国家保密、消防及地质资料管理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并建立了完善的涉密地质资料保密管理制度。

二、本单位严格按国家保密法律法规的规定保管、利用所借阅复制来的涉密地质资料，按申请时的用途使用,不向第三方传播,对因利用本单位借阅复制来的涉密地质资料造成泄露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接受并配合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或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检查。

三、本单位严格保管《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证书》（以下简称《证书》），不给无权借阅复制和使用涉密地质资料的人员使用《证书》，对因保管《证书》不严而造成泄露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四、本申请书所列联系人为《证书》保管人和对外确认本单位可借阅复制涉密地质资料人员的负责人。

五、本单位对所提供的申请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